
合同主要条款 

第一条：售后服务范围
1. 服务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，提供一年的运维服务。

第二条：合同费用及付款方式

合同费用

本合同为固定总价合同，本合同含税总金额为小写：  元，大写：   元整。如遇国家税率政策调整，本合同含税金额不变。

付款方式

本合同采取分期付款方式：

第一期款：双方签订合同后，甲方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额的95%；

第二期款：运维服务期满前3个月，甲方开展履约评价，履约评价合格的，支付剩余5%费用，履约评价不合格的，扣除剩余5%费用。
甲方付款均以转账或支票的方式支付。每次付款前，乙方应提供有效的等额增值税普通发票及付款依据向甲方提出申请，甲方通过审核后15个工作日内支付。

考虑到甲方内部财务支付审批等原因，甲方若审核后15日满仍不支付的，乙方同意给予甲方30个工作日的付款宽限期（宽限期内不计利息及违约金）。

3.甲方开票信息

	公司名称：深圳市龙岗区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
	开票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腾飞路

创投大厦23楼

	开户银行：民生银行龙岗支行
	公司税号：91440300562792599P

	公司账号：1811014140000601
	电话：0755-289652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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